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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臨時人員甄選公告   公告日期：111年 2月 25日                                                   

                                                     

壹、主旨：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誠徵臨時人員 1名。 

貳、說明： 

一、資格 

（一）基本資格 

1.性別：不拘（男性須役畢） 

2.年齡：20歲以上。 

3.經歷：無經驗可，具電腦文書作業能力尤佳。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參與甄試，若經甄試錄取後發現下列情事者，取消

錄用資格：  

1.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2.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3.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4.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5.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6.有妨害風化或犯罪前科者。 

7.有吸毒、酗酒、賭博等不良嗜好者。 

8.患有精神官能之疾病者。 

9.有其他行為不良紀錄者。 

附註：若經徵選錄取者，應於 3 日內前往各警察分局，申請良民證乙份交予本

校。 

二、面試： 

（一）日期：111年 3月 1日（星期二）早上 8:00，面試通過後即刻報到上班(依

報到先後順序安排面試），是日未於 8:00前到現場報名面試，逾時恕

不受理。(面試地點:本校總務處) 

（二）評選標準：學歷 10%、經歷 10%、專長 10%、面試 70%。 

三、聘期：111年 3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 

四、服勤時間：正常上班日 8:00~16:00 (中午不休息，可訂購校內營養午餐)，必要

時須配合學校活動調整服勤時間。 

五、工作任務：協助簡易修繕維護處理、遞送公文、文件整理、、其他臨時交辦任務

及校務支援事項等。 

六、待遇：基本薪資 2萬 5,250元(如有異動依勞動部公告標準調整)。 

（一）勞保暨健保自付費用，由每月薪資中扣款繳納。 

（二）離職或退職時，不得要求給付遣散費或退職金。 

（三）薪資於次月 10日前發放，遇假日順延。 

七、歡迎符合資格人士親至本校面試。 

八、聯絡人：總務主任或事務組長，聯絡電話：03-3205681轉 5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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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人員報名表 

 
 

編號：          (編號由本校填寫)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照片黏貼處 婚姻 □已婚   □未婚 身份證字號 

 

語言（複選） □國語  □台語  □客語  □英語 

狀況 □身心障礙類別：________________（□重度  □中度  □輕度）   

 學    歷 □國小  □ 國中   □ 高中（職）   □ 專科    □ 大學  □研究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住家)： 

電子信箱 
（無者免填） 

 

專業證照 類 別  證 號  

經 歷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服 務 起 訖 日 

   

   

   

   

繳 驗 

證件影本 

 

（  ）1.報名表 

（  ）3.良民證(可後埔) 

 

 

（  ）2.國民身分證 

（  ）4.郵局存摺影本 

 

個人專長 
□語言       □電腦文書    □木工     □園藝 

□水電修繕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一、報名時請一併繳交證件。 

二、所填資料或證件如有不實或偽造情事，取消錄取資格，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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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一、本人應徵   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  學校臨時人員願擔保絕無下列之情事： 

 

1.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2.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3.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  

  因尚未消滅者。 

4.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5.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6.有妨害風化或犯罪前科者。 

7.有吸毒、酗酒、賭博等不良嗜好者。 

8.患有精神官能方面之疾病者。 

9.有其他行為不良紀錄者。 

  以上如經查實符合上列情事者，無異議取消錄用資格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二、處理學校相關業務，謹聲明恪遵機關下列工作規定，對工作中所持有、知悉之資訊

系統作業機密或敏感性業務檔案資料，均保證善盡保密義務與責任，非經機關權責

人員之書面核准，不得擷取、持有、傳遞或以任何方式提供給無業務關係之第三人，

如有違反願賠償一切因此所生之損害，並擔負相關民、刑事責任，絶無異議。 
 

1.未經申請核准，不得私自將機關之資訊設備、媒體檔案及公務文書攜出。 

2.未經機關業務相關人員之確認並代為申請核准，不得任意將攜入之資訊設備連接

機關網路。若經申請獲准連接機關網路，嚴禁使用數據機或無線傳輸等網路設備

連接外部網路。 

3.機關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查或稽核立切結書人是否符合上列工作規定。 

4.本保密切結書不因立切結書人離職而失效。 

5.立切結書人因違反本保密切結書應盡之保密義務與責任致生之一切損害，立切結

書人所屬公司或廠商應負連帶賠償責任。 

 

立切結書人：    

        姓名及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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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警衛甄選評分表 

  應聘人編號： 

評分項目 評分內容 評分 備註 

學歷（10%） 

大專以上（10%） 

  高中（8%） 

國中（6%）、國小（5%） 

經歷（10%） 
過去工作資歷或相關工作
經驗。 

  

專長（10%） 文書及簡易修繕…等。 

  

面試（70%） 

包含： 

1.健康狀況 

2.服務熱忱 

3.人際互動 

4.溝通表達能力 

5.親和力 

6.服裝儀容…等 

  

總    分 
  

 
註：成績未達錄取標準（70分）者，將不予錄取。 

   

評審委員簽名： 

   

評 審 日 期：   年   月   日 


